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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 土地作为一种稀缺的不可再生的自然社会经济资源,对其合理利用能促进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。西

方国家通过设置土地发展权有效地保护农业用地、公共活动空地和自然保护区,取得了很好的经济、社会、生态

效益。近年来我国一些学者也开始研究土地发展权,但主要侧重于土地发展权的归属、配置、流转,而很少涉及

土地发展权价格的研究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,价格作为市场配置资源的重要信号,对资源合理有效配置起着方

向性的重要作用。文章系统地论述了土地发展权的价值构成、价格影响因素及土地发展权价格形成机理,最后

建立土地发展权测算方法。

关键词 土地发展权价格;土地利用规划;土地用途;土地区位;容积率

中图分类号:F301.0  文献标识码:A  文章编号:1008-3456(2009)01-0033-05

ReckoningofPriceofLandDevelopmentRights

ZHUPing-heng
(SchoolofEconomicsandManagement,WuhanUniversity,Wuhan,Hubei,430072)

Abstract Asanon-renewablenaturalsocio-economicresources,land'srationalusecanpromotethe
sustainabledevelopmentofeconomicsociety.Thewesterncountriesobtaineconomic,socialandecologi-
calbenefitsbysettinglanddevelopmentrighttoprotectagriculturalland,thepublicactiveareaandthe
naturalconservationareaeffectively.Inrecentyears,somescholarsinChinahavestartedtostudytheland
developmentright,buttheyhavemainlyfocusedonownership,disposition,circulationoflanddevelop-
mentright,theyhaveseldominvolvedinthepriceoflanddevelopmentright.Underthemarketeconomy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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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,遏制生态环境恶化的趋

势,科学开发利用国土空间,“十一五”规划《纲要》提
出根据不同区域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、现有开发密

度和发展潜力,统筹谋划未来人口分布、经济布局、
国土利用和城镇化格局,将国土空间划分为优化开

发、重点开发、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四类主体功能

区,确定主体功能定位,明确开发方向,管制开发强

度,规范开发秩序,完善开发政策,促进形成人口、经
济、资源环境相协调的空间开发格局。土地作为“一
切生产和一切存在的源泉”,依据以上各种因素将国

土空间划分为为四类主体功能区,其实质就是土地

发展权的设定问题。《国务院关于编制全国主体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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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区规划的意见》提出“重点增加对限制开发和禁止

开发区域用于生态环境补偿的财政转移支付”,本文

系统地论述了土地发展权的价值构成、价格影响因

素及土地发展权价格形成机理,最后建立土地发展

权价格测算方法。对用于生态环境补偿的财政转移

支付的数量作了有益的探索。

  一、土地发展权定义及价值构成

土地发展权指土地变更不同使用性质之权利,
是一种可以独立支配的财产权。变更土地使用性质

包括改变土地用途和土地利用强度(包括容积率、开
发密度和建筑高度三个指标,主要指容积率)两个方

面。土地用途和土地利用强度是土地发展权的物质

构成要素。
土地发展权物质要素的价值形态就是土地发展

权价值构成。具体包括:(1)土地用途变更所产生的

价值变化;(2)土地利用强度变更所产生的价值变

化;(3)土地区位改变所产生的价值变化。土地发展

权价值各构成要素虽都有自己的运动规律,但是一

个有机统一体,没有明确区位和用途的土地利用强

度变动,在价值上是无意义的,其他两方面同样如

此。
土地发展权价格是转让土地发展权所得到的货

币补偿,即土地发展权的交换价值。土地发展权价

格的实质是土地利用性质改变后的土地价格与现状

利用性质下的土地价格之差。具体而言,土地发展

权价格包括:(1)改变土地用途所产生的价格差(生
态、农业、工业、住宅、商业用地价格事实上是不相等

的);(2)改变土地利用强度所产生的价格差;(3)由
于经济社会发展和土地利用规划导致土地区位的改

变,所产生的价格差。故,影响土地发展权价格的因

素包括:土地利用规划、土地区位、土地用途和土地

利用强度。

  二、土地发展权价格的影响因素

根据土地发展权价值构成,土地发展权价格由

土地利用规划、土地区位、土地用途与土地利用强度

四个因素共同相互作用而形成。各类影响地价的因

素通过影响四要素之部分或全部间接影响土地发展

权价格。

1.土地利用规划

土地利用规划,是根据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和土

地、水资源及其他资源、环境状况,从长远和全面出

发,对一定时期内城乡各类土地利用所作的综合协

调和统筹安排,以实现土地资源的永久利用和经济

社会的可持续发展。土地利用规划作为促进城乡建

设协调发展的重要手段,作为发挥市场配置资源基

础作用的前提条件,其根本目的是促进经济社会可

持续发展。土地利用规划包括土地利用总体规划、
城乡规划、控制性详细规划、修建性规划,这些规划

可能改变土地的区位,限定土地用途和容积率。
联合国1973出版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“土地利

用规划是用来限制开发进程,以保护农业用地、公共

活动空地和自然保护区。有时规划鼓励高密度建

设,以减少交通运输开支,为此规划常采取限制可供

开发的土地数量的做法,这自然会使地价上升。”同
时规划对土地供给的影响,也会导致土地投机现象

的增多。也有的专家认为,规划限制了某一特定用

途用地的总数量,这不仅会从总量上造成地价上升,
而且由于规划方案造成区位影响,还会对个别地块

的价格发生影响。另外,规划可能改变土地用途,从
而使土地价格发生很大变化。例如:某宗土地,现用

途为工业用地,由于城市发展规划和交通路线改变,
使得该宗地经济社会地理区位得到极大改善,而适

合作为商业用地,城市土地利用规划也将该幅土地

确定为商业用地,从而使该土地价格发生巨大变化,
规划前后土地价差就是土地发展权价格。

2.土地区位

地产界有句名言“区位、区位、区位”,一是同义

反复说明区位的极端重要性。二是三个“区位”依次

代表宏观区位、中观区位和微观区位。不同区位的

土地,其价格差异巨大,这种差异是竞争的结果。没

有竞争就没有土地价格的区位差异。具体体现在:
第一,特定区位的用途选择或竞争。不同用途的竞

标地租曲线斜率是不同的,因此,每个特定区位都有

一种用途因出价最高而被选择,实现该区位的最大

经济价值。这样,也就为每种用途的土地发展权赋

予了“区位”内容。第二,单位建筑面积所包含的土

地价值因区位不同而不同。相同用途、档次的房产,
区位优者单价高,表明单位建筑面积所包含的地价

高。而高出的地价之一部分是土地发展权价格,因
此,相同的容积率在不同的区位代表不同的土地发

展权价格。第三,不同的区位,合理容积率的范围和

最佳容积率是不同的。显然,区位优越的土地,其合

理容积率范围宽一些,最佳容积率要高一些,相应地

土地发展权价格的变动幅度要大,最佳容积率所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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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的土地发展权价格要高。可以得出;区位要素总

是借助于用途与容积率来影响土地发展权价格,这
也和土地发展权的实际运作相吻合。在现状城市建

设与发展的格局下,区位要素对土地发展权及其价

格形成的作用表现为基础性和前提性作用,土地发

展权价格的区位差异是设定具体地块土地发展权的

前提条件和依据[1]。

3.土地用途

不是土地的价值决定了土地的用途,而是土地

的用途决定了土地的价值。因为土地的用途不同,
所带来的收益不一样。所以用途不同的土地,其最

大地租支付能力也不一样。在进行土地估价时,要
遵循最有效利用原则———指土地估价应以估价对象

的最有效利用为估价前提,这其中就包括土地用途

的选择,当然是在土地利用规划所限定范围内选择。
在现实中,同一区位不同用途的土地价格差是非常

显著的。如武汉市在2003年进行基准地价评估中

得出:武珞路中南段的商业地价达到3330元/平方

米,住宅地价为1750元/平方米,工业地价仅为602
元/平方米。如果该地段原有一工厂,则其土地由工

业用途转变为住宅或商业用途的土地发展权价格是

非常巨大的。

4.土地利用强度

土地利用强度主要指容积率指标,容积率是城

市规划从微观上影响地价最重要的因素。容积率作

为微观土地利用指标,与地价关系密切,土地价格与

容积率之间的关系为倒U型曲线。在很多情况下,
土地发展权就是以某一容积率进行开发的权利。对

于可转让的土地发展权(TDR)而言,转让的内容即

为容积率。从这个意义上讲,土地发展权价格就是

容积率变动引起的地价变动量。在用途不变情况

下,容积率决定了特定地块土地开发的收益水平,即
土地价格。一般容积率越高土地价格越高。不同区

位、不同用途的土地其合理容积率范围与最佳容积

率均不相同。区位优越地块合理容积率范围相对宽

一些,最佳容积率要高一些,土地用途收益相对也高

些。容积率的高与低体现了不同的价值取向,低容

积率开发往往意味着具有较高的土地生态环境价值

和社会价值,较低的经济价值,过低的容积率是一种

粗放式的土地开发经营,不符合节约土地与高效利

用原则。高容积率可能会带来个别地段较高的经济

价值,但牺牲了社会与环境价值。
容积率与土地发展权价格的互动作用表现为:

(1)规划通过控制容积率幅度,对土地发展权价格进

行限定;(2)容积率通过影响地价影响土地发展权

价格;(3)国家通过调控不同区段容积率的土地发展

权价格,对土地开发密度进行经济调节,如最低容积

率的农地发展权价格,基准容积率的基本发展权价

格,超限额容积率的超限额发展权价格,防止开发商

对土地的低度开发或过度开发[1]。
影响地价的各类因素对土地发展权价格的影响

最终要通过四要素发挥作用,土地利用规划和土地

区位对土地发展权价格的影响最终都要通过土地用

途和容积率体现出来。

  三、土地发展权价格的形成机理

从土地价值到价格的形成,比较经典且为大家

认可的理论有:马克思主义地租地价理论、土地收益

理论和土地供求理论。马克思认为自然状态下的土

地不是劳动产品,没有任何价值,但有使用价值,且
存在价格。土地价格实质上是地租的资本化,其公

式为:土地价格=地租÷土地还原利率。地租源于

对土地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垄断。土地收益理论认

为,土地的收益是确定其价值的基础。土地可以重

复不断地产生收益,并形成收益现金流,把预期的土

地收益现金流资本化而成为一笔资金,这在经济学

上就称为土地的资本价值。用公式表示就是土地价

格=土地纯收益÷土地还原利率。地价测算的各种

模型,大多以此原理为基础。马尔萨斯、萨伊、马歇

尔、萨缪尔森等认为土地价格是由土地需求和供给

共同决定的。事实上,土地的总供给基本不变,不同

用途土地的供给弹性也很小,土地价格主要还是由

需求决定。
土地发展权价格的形成机理需要从土地发展权

形成的经济性质上来探讨。第一,土地发展权的权

利来源于土地所有权及土地规划管理权,是对土地

所有权进行限制的产物,它的经济价值来源于权利

的垄断。第二,经济社会发展变化使土地利用性质

改变,从而产生土地收益增加的预期,土地收益增量

即为土地发展权价格。第三,土地利用性质变更所

涉及内容非常广泛,主要包括土地利用规划、区位、
土地用途与土地利用强度。简单地说土地利用规

划、区位、土地用途与土地利用强度变化所产生的土

地收益的变化量就是土地发展权价格。

  四、土地发展权价格测算理论模型

孙弘认为土地发展权价格为:d=db+(fk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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f0k0)(b-l)[1]

其中:d———土地发展权价格

db———城市边缘土地进行城市开发的发展权

价格

f———容积率

k———每公里年度交通费

f0———现状容积率

k0———现状容积率下的每公里年度交通费

b———城市中心到城市边缘的距离

l———不动产到城市中心的距离

美国罗得兰岛州大学丹尼斯教授和杰福利教授

结合他人的研究也给出了一个测算农地发展权价格

的公式[2]:

Vi=β0Xi1β1exp[Σ
n

j=2
βjXij]

式中:Vi是第i宗地的发展权价格,Xi1是影响

第i宗地发展权价格的第一个因素即土地面积,Xij

是影响第i宗地发展权价格的其他因素,这些因素

是:宗地所在城镇距州首府所在城市的距离、宗地的

临路状况、宗地距最近城镇中心或最近的宗教中心

的距离、景观以及时间。通过对上式两边取自然对

数,可求得各要素的相关系数即βj。用已获得的βj

值即可评估某宗地的发展权价格。
这些土地发展权价格评估模型纯粹是理论上的

探讨,为现实的土地发展权价格评估只能提供一种

思考方式和路径,而不具备可操作性。

  五、土地发展权价格测算公式

1.改变土地用途时土地发展权价格测算公式

假定农业用地的土地年净收益为f(t),净收益

的贴现率为r,获取土地净收益的年限为t年,因为

农民对土地拥有无限的使用年限,则t可以趋向于

无穷大(农用地不改为建设用地时)。那么农业用途

下的土地价格为[3]:

V(t)=∫
∞

0
f(t)e-rtdt (1-1)

  在农用地转为非农用地即建设用地后,由于土

地用途的改变,会带来土地收益的变化,那么相应的

会造成土地价值的变化。这种变化额就是由于土地

用途的改变所产生的土地发展权价格量。为了简化

分析,本文假定:

①农用地转为非农用地后的可能用途可以为生

态、工业、住宅、商业等,工业用地也可能转为生态、
住宅和商业用地,住宅用地也可能转为生态、商业用

地等;

②改变用途前土地用途为农用地的,农业用途

产生的土地年净收益是f(t);

③土地在分区控制和用途管制中被规划为工业

用地,作为工业用地的土地年净收益为g(t);土地

在分区控制和用途管制中被规划为住宅用地,作为

住宅用地的土地年净收益为h(t);土地在分区控制

和用途管制中被规划为商业用地,作为商业用地的

土地年净收益为j(t);土地在分区控制和用途管制

中被规划为生态用地,作为生态用地,她肯定具有生

态价值和社会价值,但她基本不能产生经济价值。

④j(t)>h(t)>g(t)>f(t)>0;

⑤假定各种用途的净收益的贴现率一致(事实

上,各种用途的贴现率是不一样的);

⑥本文暂时不考虑特定地块土地的最佳用途及

其产生的收益。

1)当该农用土地改变后的土地用途为工业时,
则,此时该幅工业用地的价格为各年土地净收益

g(t)的贴现值之和:

G(t)=∫
∞

0
e-rtg(t)dt (2-2)

  则,农用地变为工业用地的土地发展权价格为:

△V1=∫
∞

0
e-rt[g(t)-f(t)]dt (3-3)

  2)当该农用土地改变后的土地用途为住宅时,
则,此时该幅住宅用地的价格为各年土地净收益

h(t)的贴现值之和:

H(t)=∫
∞

0
e-rth(t)dt (4-4)

  则,农用地变为住宅用地的土地发展权价格为:

△V2=∫
∞

0
e-rt[h(t)-f(t)]dt (5-5)

  3)当该农用土地改变后的土地用途为商业时,
则,此时该幅商业用地的价格为各年土地净收益

j(t)的贴现值之和:

J(t)=∫
∞

0
e-rtj(t)dt (6-6)

  则,农用地变为商业用地的土地发展权价格为:

△V3=∫
∞

0
e-rt[j(t)-f(t)]dt (7-7)

  4)当工业用地改变后的土地用途为住宅时,工
业用地变为住宅用地的土地发展权价格为:

△V4=∫
∞

0
e-rt[h(t)-g(t)]dt (8-8)

  5)当工业用地改变后的土地用途为商业时,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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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用地变为商业用地的土地发展权价格为:

△V5=∫
∞

0
e-rt[j(t)-g(t)]dt (9-9)

  6)当住宅用地改变后的土地用途为商业时,住
宅用地变为商业用地的土地发展权价格为:

△V6=∫
∞

0
e-rt[j(t)-h(t)]dt (10-10)

  7)当现状农业、工业、住宅、商业用地,由于实行

主体功能区规划,划定为生态用地时,这些土地的使

用权人或者所有权人其实是失去土地发展权,应当

得到相应得补偿,其补偿额就是土地发展权价格,其
对应的土地发展权价格分别为:V(t)=∫∞0f(t)

e-rtdt,G(t)=∫∞0e-rtg(t)dt,H(t)=∫∞0e-rtj(t)dt,

J(t)=∫∞0e-rtj(t)dt。

2.改变土地利用强度时土地发展权价格测算公

式

土地价格(可以用土地纯收益表示)与土地利用

强度(可以用容积率表示)的关系是:土地价值与土

地利用强度是相互作用的,土地价值增高会造成利

用强度加大,土地利用强度加大也会提升土地价值,
但利用强度过大,会减少土地价值。土地纯收益与

容积率之间的关系为倒U型曲线。
改变土地利用强度(容积率)的土地发展权价格

=高土地纯收益的容积率对应的土地价格-低土地

纯收益的容积率对应的土地价格。

用公式表示为:△V7=∫
∞

0
e-rt[k1-k2]dt

(11-11)

  改变土地利用强度时,土地发展权价格用图

形[4]表示如图1:
既改变土地用途,又改变土地利用强度的土地

发展权价格等于改变土地用途的土地发展权价格与

改变土地利用强度的土地发展权价格之和。
举例来说:武汉市中南路某地段临街一块居住

用 地,现有容积率为1的旧住宅。评估其土地价格

为2000元/平方米(土地),拟加建住宅,将其容积

率增加1倍,原房不拆,用途不变,评估其土地价格

为2800元/平方米(土地),则该居住用地容积率由

l变为2的土地发展权价格为800元/平方米。假定

容积率不变,房屋不拆,用途变为商业,评估土地价

格为3200元/平方米(土地),则该地块容积率为

1时,由居住改为商业的土地发展权价格为1200
元/平方米(土地)。若原房不拆,容积率增至2,用
途改为商业,评估土地价格为4000元/平方米(土
地),则此地块由居住改为商业、容积率由1变为2
的土地发展权价格为2000元/平方米(土地)。

图1 改变土地利用强度的土地发展权价格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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